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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石台县打击毁林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林业站、木竹检查站、国有林场、牯牛降保护站：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严厉打击毁林违法犯罪行为，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开展全国打击毁林专项行动的通知》（林资发[2021]21号）、《安徽省林业局关于开展全省打击毁林专项行动的通知》（林资函[2021]119号）和全省打击毁林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现将《石台县打击毁林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各地结合实际认真落实。                  


        2021年4月12日


抄送：各乡镇人民政府、景区管理中心，县公安局
报送：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
石台县打击毁林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切实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严厉打击毁林违法犯罪行为，根据省林业局统一部署，决定从2021年4月起，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打击毁林专项行动（以下简称“专项行动”），特制定本方案。
一、主要任务
（一）全面清查违法违规问题。以卫星影像判读变化、群众举报、媒体报道等为线索，全面清查党的十八大以来非法侵占林地、毁林开垦、滥砍盗伐林木、破坏天然林资源、违规拆分审批、临时用地逾期使用、违规调整和破坏国家级、省级公益林等问题。
（二）突出大案要案排查整治。在全面清查的基础上，重点排查生态区位重要、涉案林地林木数量大、持续时间长、影响恶劣的案件，综合运用通报、督查、约谈等举措，彻底查处整改，严肃追责问责。
（三）纠正违反国家林业法律法规的政策文件。全面梳理县、乡（镇）两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出台的涉林政策，坚决纠正违法违规内容，确保林业法规政策执行不变形、不走样。
（四）全力推进问题整改。按照“案件查处、林地回收、植被恢复、追责问责”四个到位原则，全力推进问题整改。整改工作纳入2021年各级林长重点工作内容。
    二、组织领导
（1） 为切实开展好专项行动，县林业局成立打击毁林专项行动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党组书记、局长汪文良任组长，党组成员、副局长储国庆，党组成员、秋浦河源国家湿地公园服务中心主任陈文豪任副组长，办公室、森林资源管理股、林长办、森防站、湿地中心、营林站负责同志任成员（名单附后）。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森林资源管理股，负责日常工作。局办公室负责组织宣传和舆情监控。
（二）各单位要结合辖区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组织精干力量认真开展专项行动，确保按时保质完成。重要工作和情况要及时向本级林长报告。为加强工作衔接，各单位要明确一名专人任联络员，专门负责与县局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接联络，每月15日前上报工作进展。
三、时间步骤
本次专项行动于2021年4月至10月开展，分准备部署、自查自纠、重点整治、总结提高四个阶段。
    （一）准备部署阶段（4月25日前）
1.成立组织，制定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召开专项行动动员会议，进行动员部署。
2.积极做好宣传发动，各站所负责人要主动向当地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汇报。局办公室主动对接宣传部门及新闻媒体，营造浓厚氛围，及时向社会公布局专项行动举报电话，畅通举报渠道。
3.各单位要依托全国森林资源管理智慧平台统一提供的卫星遥感影像，开展全县范围内卫星影像判读；要充分利用历年森林督查成果，排查卫星影像判读变化、群众举报、媒体报道等各类疑似问题线索；要主动与森林公安对接，利用案件办理平台，建立2013年1月1日以来全部案件数据库，实行台账管理，并于4月25日前报县局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
（二）自查自纠阶段（5-9月）
1.各单位对疑似问题线索、群众举报、媒体报道等逐一开展现地核实，对历年森林督查结果再核查。
2.县局认真梳理违反国家林业法律法规和不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地方政策文件，并及时纠正。
3.各单位须协同配合，对发现问题依法严肃查处，立行立改，对涉案林地应收尽收，及时恢复植被，确需使用林地的，查处到位后依法补办使用林地手续。
4.9月10日前，各单位上报专项行动成果，包括案件数据库、查处情况等。
（三）重点整治阶段（8-9月）
重点整治与自查自纠要同步推进。
1.各单位建立整改台账，将查处整改任务分解落实到具体责任单位和人员，全面压实整改责任，完成一项销号一项。针对自查自纠、查处整改不到位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强力推动，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2.根据行动进展情况，县局对各地专项行动进行督查督办，对走过场、弄虚作假、打击不力、问题严重乡镇和典型问题公开通报、督办，必要时约谈相关林长。
（四）总结巩固阶段（9-10月）
深入总结专项行动成效和经验，找出存在的不足与问题，查缺补漏，完善机制，进一步改进和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等工作。10月10日前，各单位提交专项行动成果报告。县局于10月15日前将审核汇总后矢量数据库和成果报告以正式文件上报市林业局。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各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采取扎实措施全面摸清有关情况，严肃查处相关问题，特别是狠抓大要案查处，确保不留尾巴、不反弹。要加强实地核查，确保专项行动不走过场。对于应报未报、应查未查，专项行动后再发生媒体或其他方式曝光造成恶劣影响的重大案件，将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二）依法严肃处理。各单位要建立严格的问题排查机制，确保排查结果真实准确；要坚持依法查处，立行立改，具备条件的要立即回收林地、恢复植被；要积极协调探索建立林业、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司法等部门联合处理机制，涉嫌犯罪的必须依法移送司法机关，不得以罚代刑。
（三）健全长效机制。各单位要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认真查找漏洞，尤其对共性问题要深入研究，积极应对，进一步加强森林资源监管，特别是重点加强公益林管理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森林资源保护管理长效机制，不断提高森林资源管理水平。















附：

石台县林业局打击毁林专项行动
领导小组名单
    
    为加强对全县打击毁林专项行动的组织领导，县林业局决定成立打击毁林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名单如下：
    组  长：汪文良  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储国庆  党组成员、副局长
            陈文豪  党组成员、秋浦河源国家湿地公园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唐大立  胡序庆  陈方明  丁百林  江  燕 
 郭宏冬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局森林资源管理股负责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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